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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總局 104年度橋梁維護管理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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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章 前言 

一、 依據交通部 98年 5月 26日交路（一）字第 0980004861號函所

附評鑑報告「檢討與建議」事項「…另自本（98）年度起，改

由 3局自行評鑑所屬工務段橋梁維護管理作業之辦理情形…」

辦理。 

二、 本局研訂「公路總局 98年度橋梁維護管理作業評鑑方式」，經

98年 7月 28日路養道字第 0981004726號報交通部，奉交通部

98年 8月 4日交路字第 0980044747號函：「洽悉」。 

三、 本局完成 98年度評鑑後，檢視實務執行情形，融入本局平時開

會討論各級建議意見，將 99年原制定評鑑方式做微幅調整，原

則不違反交通部要求以管理系統鍵入資料執行情形為評鑑要

項，減少人為主觀查核因素，以 99年 10月 9日路養道字第

0991007514號函副本陳交通部在案。 

四、 另 100年度評鑑方式則遵交通部 100年 8月 4日交路字第

1000046538號函轉審計部 100年 8月 2日台審部交字第

10040000464號函要求，於評鑑項目中增加專家學者評分項（配

分 20分），期能減少評鑑結果、橋梁狀況及民眾觀感間之落差，

重拾民眾對政府落實橋梁維護管理作業信心；評鑑方式經本局

報奉交通部 101年 2月 24日交路字第 10100063281號函同意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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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在案。 

五、 102-103年度橋梁評鑑外聘委員評分（佔 20%），增加外業抽考

評分，由公路總局年度養護考評橋梁平考+年終考評成績每個工

程處第 1名受考核，考核成績加減分則列入外聘委員評分總成

績中計算；評鑑成績=(局平時養路考評+年終養護考評之平

均)*80%+(外聘委員外業成績+外聘委員內業評鑑會議成

績)*20%。(外業僅加減分建議，無法加大整體成績鑑別度) 

六、  104年度橋梁評鑑，分數計算修改為評鑑成績=(局平時養路考

評+年終養護考評之平均)*80%+(外聘委員外業成績)*10%+(外

聘委員內業評鑑會議成績)*10%。 

第 2 章 辦理評鑑項目及評分方式 

項目內容包含本局自評部分（橋梁平考+年終考評成績），權重佔 80%，

外聘委員評分權重佔 20%（含外業+內業），其中本局自評部分，配分

如下（外聘委員查核作業要點詳後附件）： 

A.本局自評內業： 

一、橋梁管理系統使用情形（總分 20分），內容如下，評分由系統維

護單位中央大學由資料庫統計而得： 

 （一）橋梁管理系統中，橋梁基本資料之完整性（10分）。 

 （二）104年度密碼更新次數（2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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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三）104年度橋梁資料新增筆數（8分）。 

二、橋梁維護管理作業(總分 80分)，內容及評分方式如下： 

 （一）工程處自評（20分）：由工程處成立小組，就轄內每個工務

段選取 3座橋梁評分（含基本資料及檢測資料正確性查核，

上下半年度各抽 3座，原則要符合三級抽檢橋梁數規定）。 

 （二）橋梁維護管理相關業務承辦人 104 年度是否曾參加相關訓練

或研討會（5分）：由本局統計計分。 

 （三）檢測作業（25分）：由系統維護單位中央大學自資料庫統計

評分，評核檢測橋梁數多寡。 

 （四）維修作業（5分）：由系統維護單位中央大學自資料庫統計評

分，評核應修未修構件情形。（本項如察覺工務段自評均無需

維修狀況良好，則該項得分最高僅得 2.5分） 

 （五）前次橋梁考評外業 DER錯誤資料有無改正（6分），含局平時

交下或傳真或 email橋檢應改善資料未及時改善。 

（六）前次考評外業缺失改善情形（5分）。 

（七）其他事項（14分） 

  1. 口卡資料完整性（3分） 

  2. 鋼橋有無按規定每月填列巡查資料（2分） 

  3. 所抽查外業橋梁無竣工圖，基礎深度不明，工務段有無做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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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破壞探測，俾對該橋基礎做出正確維管。（2分） 

  4. 工務段有無每年做河床縱斷面測量（拋重錘或水準測量，成果

可於基本資料模組上傳圖檔或於檢測資料模組上傳高程資

料），以了解基礎沖刷或回淤，俾對該橋基礎做出正確維管。（3

分） 

  5. 其他創新精進作為(4分) 

三、公路總局不定期抽查橋梁管理維護作業(加減分項目) 

（一）減分項目（無上限） 

1.代管養橋梁未確實通報移轉，每座橋扣 2 分。 

2.經檢測具「應維修構件」之橋梁，其檢測紀錄應附檢測相片，

未檢附照片者每座橋扣 1分。 

3.定期檢測資料中若有 D≧3 之檢測項目而無建議維修工法者每

檢測項目扣 0.4 分。 

4. 橋梁基本資料未附照片或不全, 每座橋扣 0.4 分。 

（二）加分項目（上限14分） 

1.特別檢測辦理情形（2 分）：由系統維護單位中央大學自資料庫

統計評分。 

2.填寫新增維修之紀錄辦理情形（2 分）：由系統維護單位中央大

學自資料庫統計評分。 

3.橋梁維護管理業務承辦人承辦年資(2 分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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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年度橋梁維護經費統計（2 分）。 

5.颱風過後，工務段有無以重錘量測河床高程於事件發生 2 星期

內填入 TBMS，如有每座橋加 0.4 分。（3 分） 

6. 考評日前半年期間維修工法卷夾完整充足性（3 分）。 

A.本局自評外業： 

抽查 2座橋，查核項目如下（每個項目扣 2-3分）： 

一、橋台、橋墩座是否長出植物。 

二、橋梁洩水孔是否阻塞或長出植物。 

三、伸縮縫孔隙是否淤積未清。 

四、帽梁上是否堆積雜物及漂流物是否卡於橋墩。 

五、橋面整潔否。 

六、橋兩端引道版路堤 AC缺失如破洞等影響用路人安全。 

七、橋下空間是否堆積易燃物未處理。 

八、是否有未核准之管線附掛於橋上。 

九、橋下通洪河道是否有雜物。 

十、鋼筋外露、混凝土蜂窩、防撞鋼板毀損…等上下部結構缺失有無

全數反應於最近橋檢 DER值(選取 2跨) 

十一、橋梁欄杆高度不足，未符設計規範，人車恐有墜落之虞。 

十二、橋面舊有 AC未刨除，直接加舖新 AC蓋住洩水孔，不利排水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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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車禍且增加橋面呆載重。 

十三、鋼橋洩水孔施做不當，水直接洩至下翼鈑或順著懸臂版、鋼上

翼鈑、腹鈑流下，造成污漬或生銹，工務段無後續改善計畫。 

B、外聘委員查核部分（權重 20%）配分如下（分內業 10%+外業 10%）： 

一、 外業外聘委員辦理5個處第1名工務段2座橋外業考評（抽考橋檢

DER及基本資料正確性及現地缺失有無養護作為，由委員決定抽考

那座橋），以上受評成績以分數以80分（待改善）、90分（好）、100

分（優）呈現各處分數即為轄下各工務段得分。 

二、 成果評鑑會議召開：養護工程處主管出席簡報工程處對工務段橋

梁維護管理之督考機制（ 各處轄管橋梁依結構型式分類說明數

量、 對於橋梁檢測發現結構缺失，工程處如何督考工務段改進，

至目前有無應修未修構件(DR>=3)、 段處局三級品管考評橋梁內

外業之缺失事項，請以缺失態樣分類統計說明，改善對策為何？

缺失督考情形、 前一年度評鑑缺失改善辦理情形、 創新作

為…），並陳列督考成果績效卷夾（準備1式5份）於會場陳列受稽。

以上受評成績以分數以80分（待改善）、90分（好）、100分（優）

呈現各處分數即為轄下各工務段得分。 

 

第 3 章 評鑑成果 

各工務段成績、名次詳第 12頁資料。 

第 4 章 結論 

一、持續比照 98-103年度成果查核模式，透過現地橋梁檢測資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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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正確性抽查核，本局、工程處、工務段橋檢業務相關

人員面對面交換意見，並藉此時機宣導上級交辦之橋檢管理應

辦事項，已收一定成效；惟因本局各工程處、工務段橋檢業務

相關人員更迭頻繁，在業務交接與經驗傳承有不足之處，致橋

梁檢測資料、提送時程之熟悉度上仍有出錯待加強處，因應承

辦人員更動所造成之缺失，後續本局持續辦理教育訓練及績優

工務段心得分享。 

二、持續將考評時所發現之重要養護缺失納入後續考評事項，以追

蹤各段改進情形，提醒工務段即時或編列期程按輕重緩急改

善；未來考評項目及配分將依上述精神滾動檢討修正納入，俾

更確實反應各工務段橋梁維護努力情形及符合上級管考要求，

相關持續督考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橋梁欄杆高度不足，未符設計規範，人車恐有墜落之虞。 

（二）橋面舊有 AC未刨除，直接加舖新 AC蓋住洩水孔，不利排水

恐造成車禍且增加橋面呆載重及造成欄杆高度不足。 

（三）鋼橋伸縮縫洩水孔施做不當，水直接洩至帽梁上，造成鋼製

支承污漬或生銹。 

 (四)橋梁側邊懸伸版落水管過短，造成面版及大梁水漬嚴重，後續

工務段應對落水管做加長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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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橋梁換裝伸縮縫，打除無收縮混凝土掉落端隔梁間未清竣，將

束制伸縮縫滑移，工務段持續分期改善。 

（六）橋梁有劣化，工務段為恐據實反映缺失反被列管修復進度或

改善不及被養護考評扣分，致橋況 DER未覈實反映。 

三、為提昇本局橋梁維護績效，本局於 101年起橋檢作業融入三級

品管精神，其機制略以：「..副段長..抽樣頻率為工務段所轄橋

數 10%，不得少於 10座，.. 工程處..抽檢頻率為工務段所轄橋

數 4%，不得少於 3座.. 局抽檢..工務段所轄橋數 2%，不得少

於 1座，…其中正確率最低後 5名段長赴局簡報後續改善作

為」，目前本局交下委外橋檢契約、本局養護考評橋梁等均融入

上述機制。 

四、本局遵交通部指示，橋梁評鑑自 100年度起，增加外聘專家機

制，以減少評鑑結果、橋梁狀況及民眾觀感間之落差，檢視

100-104年度橋梁外聘委員評鑑意見對本局橋梁維管極有助

益，未來該機制將維持，其中 104年度評鑑外聘委員意見摘述

意旨重點如下： 

(一)、地電阻檢測判斷結構型式資料不清楚，應提升精度與確實度。 

(二)、霧鹿橋、東勢大橋橋梁橋基裸露，目前處理情形如何？利稻

橋下游有攔砂壩保護工之橋梁目前成效如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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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斜張橋、拱橋為後續維管重點。 

(四)、二工處鋼橋維修設計圖很細緻，建議分享給其他處。 

(五)、沖刷潛勢橋有掌握對策嗎？ 

(六)、貓羅溪橋建造到現在，纜索張力有何損失變化？ 

(七)、二工處填列 D>=3數量很多，真實呈現橋梁狀況，建議三工處

比照二工處再檢視 D>=3實際數量。 

(八)、台 86線 24號橋無法推回，是否要加防落？變位大，損傷如

何評估？如何保證承載力？橋墩裂縫及橋墩基礎安全評估是否

有考慮? 

(九)、鯤鯓橋修復原則如何考量？如何特別設計感潮段橋梁。 

(十)、五王大橋安全評估含監測嗎？監測內容機制為何？有無結合

防救災作為？ 

(十一)、台 7甲線獨立山段至四季間橋梁，近 2-3年有因土石流所

經過淤積或流經過橋面，相關橋梁有無改善，改善方式為何？ 

(十二)、鋼箱內部檢測機制良好,有無積水嚴重？如何處理？ 

(十三)、FRP如何招標？採用 FRP長期效應值得嗎？完成後後續如

何對原劣化作分析？ 

(十四)、四工處轄區地震多，辦理特檢特巡有無區別？有無用 TBMS

地震快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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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、林口高架橋塗裝材料部分採試辦免費，請問後續各種塗料

成效的評比標準？ 

(十六)、東安橋縱向伸縮縫可否評估取消改做連續或鉸接？ 

(十七)、瑞芳橋監測目的為何？武嶺橋沖刷有無加劇，橋況有無變

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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